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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網站服務品質。 

(三)持續推動政府服務流程改造：配合行政院刻正推動之「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措

施，選定與民眾切身相關之為民服務事項，透過跨機關合作，成立工作圈，共同推動政

府服務流程改造，擴大一站式整合服務成效。 

(四)貼近民眾需求，改善政府入口網網站功能：依據民眾查閱政府資訊之習慣，並參採各國

政府入口網站發展模式，整體規劃政府入口網服務介面及功能。另並彙整政府業務、福

利補助及活動資訊等資料，提供政府機關與民間再利用，加速政府資訊流通。 

(五)強化政府入口網服務宣傳，促進社會參與：運用多元行銷管道宣導政府入口網服務，強

化民眾對本網站之認知。另將結合多元網路參與機制，蒐集使用者意見，持續改善。 

三、藉由上述措施期望「民眾聽過政府入口網的比率」逐年提升，預計 104 年達 40%。 

四、我國推動電子化政府服務係優先以符合我國國情與民眾需求為考量，為兼顧民眾對政府透明與

公民參與的期待及國際評比趨勢，本會後續具體作為將以「推動公民網路參與，強化政府治

理效能」、「擴大政府資料開放，強化創新應用共享」及「提供跨域優質服務，落實行動電

子化政府」為重點工作，懇請立法院給予經費上之支持。 

（六十三）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明才就研議將安坑捷運線延長至五城地區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3006677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6-8-260） 

羅委員就研議將安坑捷運線延長至五城地區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已於民國 102 年 7 月 1 日核定安坑輕軌可行性研究報告書，新北市政府賡續辦理綜合規

劃作業。有關安坑輕軌綜合規劃報告書，該府依交通部高鐵局於本（103）年 9 月 23 日現勘

及初審會議審查意見修正後，嗣於同年 10 月 9 日再函送該部，該部亦於 11 月 10 日召開捷運

審查委員會審議。另安坑輕軌續延伸至五城地區部分，因涉安坑一號道路第二期工程期程，

爰新北市政府將視上開期程及當地發展適時納入規劃考量。 

二、為照顧弱勢及青年族群居住需求，新北市政府積極推動只租不售之社會住宅，提供弱勢家戶及

青年；又該府已將捷運周邊國有或其他公有土地優先納入社會住宅選址考量，將配合交通建

設與土地開發期程研議可行性及相關配套措施，以健全區域發展；未來若有合適地點，內政

部將協助該府推動社會住宅。 

（六十四）行政院函送委員周倪安、劉建國、蕭美琴、鄭汝芬、蔡其昌、

陳其邁、尤美女、黃昭順等 8 人就「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

案」編製經過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2 日發文字號：院授主預彙字第 1030102693 號） 
（立法院函 103 年 10 月 22 日台立院議字第 1030704912 號） 


